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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得自入學後次學期起至

最高修業年限（含延長修業年限）第一學

期止申請修讀性質不同學系為雙主修，且

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須達七十分，

或名次在每班前百分之四十以內。 

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得自入學後次學期至

最高修業年限（含延長修業年限）第一學

期止，申請修讀其他系所（學位學程）為

雙主修。 

一般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不得互為修讀

雙主修。 

第二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得自入學後次學期起至

最高修業年限（含延長修業年限）第一學

期止申請修讀性質不同學系為雙主修，且

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須達七十分，

或名次在每班前百分之四十以內。 

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得自入學後次學期至

最高修業年限（含延長修業年限）第一學

期止，申請修讀其他系所（學位學程）為

雙主修。 

一般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不得互為修讀

雙主修。 

刪除申請資格，以利

學生能跨域學習。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 112.6.17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3229函辦理。 

 


